
证券代码：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8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沃森创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沃森

创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沃森”）承担“北京沃森创新疫苗产业

园项目”建设，因项目建设需要，北京沃森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大兴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 10 亿元，并由公司

以保证担保方式为北京沃森本次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沃

森创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112）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和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北京沃森已于近日与农业银行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与农业银行签署了北京沃森本次贷款的《保证合同》，以保证担保方式为北

京沃森的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签署的《保证合同》的被担保方、债权人、担保金额、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等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在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不存在其

他对外担保事项。现将本次担保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概述 



北京沃森承担“北京沃森创新疫苗产业园项目”建设，已取得位于北京市大

兴区生物医药基地 DX00-0502-6016 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67,532 ㎡，规划用于建设

北京沃森创新疫苗产业园。该项目是沃森生物开展创新疫苗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打造国际疫苗领域新产品，建设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平台，实现横向协同发展，推

动纵向产业链协同创新，打造生物疫苗产业集群的重要载体。 

为保证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确保项目进度，拓宽融资渠道，北京沃森拟向农

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人民币 10 亿元，贷款期限 10 年。公司以保证担

保方式为北京沃森上述贷款事项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清偿之日止，实际以签订担保协议为准。同时，授权公

司董事长签署与本次担保相关的法律文件。 

二、北京沃森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沃森创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QW4U8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永大路 38 号

1 幢 4 层 409-10 室 

法定代表人：李云春 

注册资本：66,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开发、咨询、转让。 

北京沃森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67,205.64 

负债总额 11,242.60 

净 资 产 55,963.04 

营业收入 - 

净 利 润 -34.02 

注：2021 年度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本次贷款发生前，北京沃森无对外融资事项。 



北京沃森的业务状况： 

北京沃森承担“北京沃森创新疫苗产业园项目”建设，已与施工单位签订了

施工合同，项目已开工建设。北京沃森目前处于项目建设期，暂无相关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因此无营业收入。 

与公司的关系：北京沃森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北京沃森 100%股权。

北京沃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保证人：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确保债权人与北京沃森创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签订的《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人按主合

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当事人各方经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固定资产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二）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三）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

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四）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

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

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

年。 

（五）保证责任的承担 

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保证人支付

的款项不足以清偿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将该款项用于归还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或者费用等： 

（1）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期限届满”包括主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以及债权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的

约定宣布主合同项下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2）债务人、保证人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或者裁定和解； 

（3）债务人、保证人被撤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出现其他解散事

由； 

（4）债务人、保证人死亡、被宣告失踪或者被宣告死亡； 

（5）保证人违反本合同项下义务； 

（6）其他严重影响债权实现的情形； 

（7）债权人与保证人采取任何方式约定的保证人应履行担保责任的其他情

形。 

2、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

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

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

部分债权。 

3、债务人提供了物的担保的，债权人放弃该担保物权、担保物权顺位或者变

更担保物权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按本合同约定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该担保物权”是指债务人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物的担保所形成的担保物权。 

4、保证人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存有的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项下的数笔债务

提供担保，且保证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所清偿的债务及抵充顺

序，由债权人确定。 



5、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对保证人行使抵销权的，所抵销的

债务及抵充顺序，由债权人确定；债权人依法行使代位权的，次债务人向债权人

的给付所清偿的债务及抵充顺序，由债权人确定。 

6、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主合同项下债权仍未获完全清偿的，保证人在任

何时候向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主张追偿权等权利（包括向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的

次债务人主张代位权），不应使债权人利益受到任何损害，并同意主合同项下债务

的清偿优先于保证人追偿权等权利的实现。保证人如因任何原因，实现了追偿权

等权利，则应将所获款项优先用于清偿债权人尚未获偿的债权。 

若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为保证人提供了反担保，则保证人基于该反担保而获

得的款项应优先用于清偿债权人尚未获偿的债权。 

7、债权转让与债务转移 

债权人将主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或允许债务人转移主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债务

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且债权人可依法在必要范

围内向潜在债权受让方或债务受让方提供本合同项下保证的有关资料及信息。债

权人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保证人发送债权转让或债务转移的通知。 

（六）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沃森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人民币10亿元，贷款期限10年，并同意公司以保证担保

方式为北京沃森上述贷款事项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

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清偿之日止，实际以签订担保协议为准。同时，授权公司

董事长签署与本次担保相关的法律文件。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北京沃森此次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主要是为了

确保“北京沃森创新疫苗产业园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有利于项目的建设和推

进。北京沃森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及财务状况具备较强的监控

和管理能力，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全资子



公司北京沃森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人民币10亿元，贷款期限10年，

并同意公司以保证担保方式为北京沃森上述贷款事项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清偿之日止，实际以签订担保协议

为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沃森此次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主要是为了确

保“北京沃森创新疫苗产业园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有利于项目的建设和推进。

北京沃森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及财务状况具备较强的监控和管

理能力，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董事会的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以保证

担保方式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沃森上述向农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项目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